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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市選舉委員會第 289 次委員會議紀錄 

一、時間：中華民國 112年 9月 6日（星期三）下午 15時 30分 

二、地點：本會二樓會議室 

三、主席：方主任委員定安 

四、出席委員： 

方主任委員定安、許委員清坤、鍾委員孟仁、周委員國良、 

黃委員丁風、鄭委員錦洲(請假)、周委員春、謝委員月霞、 

王委員治明(請假) 

五、列席人員： 

楊召集人思勤、張顧問樹德、向顧問永財、張總幹事淵翔、 

鄭副總幹事錦濃、劉專員美蘭、巫主任忠信(請假)、蘇主任月娥 

(請假)、魯主任志偉、林組長陳儒、李組長金貴、吳組長政賢、 

高組長丕丞                   

六、主席致詞：                        紀錄:陳秀鳳 

 各位委員、楊召集人、各位同仁大家好，非常感謝各

位在百忙之中參加本會第 289 次委員會議，本次會議主要

為審查第 16 任總統副總統及第 11 屆立法委員選舉本市選

務工作進行程序及本會委員督導區域配置等相關選務事

項；第 16 任總統副總統及第 11 屆立法委員選舉訂於 113

年 1 月 13 日（星期六）舉行投票，希望大家再次同心協力

將選務工作順利圓滿完成；現在就按照今天排定議程來進

行，謝謝。                       

七、總幹事報告： 

(一)第 16 任總統副總統及第 11 屆立法委員選舉投票日， 

經中央選舉委員會議討論通過，定於 113 年 1 月 13 日，  

投票起、止時間為上午 8 時起至下午 4 時止。 

(二)第 16 任總統副總統及第 11 屆立法委員選舉之重要選 

   務工作日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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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2 年 9 月 12 日發布總統、副總統選舉公告及發布 

 在國外之中華民國自由地區人民申請返國行使總統、 

副總統選舉權登記公告。 

  2、112 年 9 月 12 日至 12 月 4 日受理申請總統、副總統 

選舉返國行使選舉權選舉人登記。 

  3、112 年 9 月 13 日至 9 月 17 日受理申請為總統、副總 

統選舉被連署人。 

  4、112 年 9 月 18 日公告總統、副總統選舉被連署人。 

  5、112 年 9 月 19 日至 11 月 2 日受理總統、副總統選舉

   連署書書件。 

  6、112 年 11 月 7 日發布立法委員選舉公告。 

  7、112 年 11 月 14 日前公告總統副總統選舉連署結果。 

  8、112 年 11 月 16 日公告總統、副總統及立法委員選舉 

       候選人登記日期及必備事項。 

  9、112 年 11 月 20 日前公告總統、副總統及立法委員選 

       舉投票所設置地點。  

  10、112 年 11 月 20 日至 11 月 24 日受理總統、副總統 

    及立法委員選舉候選人登記之申請。 

  11、112 年 12 月 5 日前審定總統、副總統選舉候選人名

    單，並通知抽籤。 

  12、112 年 12 月 11 日總統、副總統選舉候選人抽籤決 

    定號次。 

13、112 年 12 月 15 日前審定立法委員選舉候選人名單，

   並通知抽籤。 

14、112 年 12 月 15 日公告總統、副總統選舉候選人名 

   單。 

15、112 年 12 月 16 日至 113 年 1 月 12 日辦理總統、副

   總統選舉候選人電視政見發表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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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12 年 12 月 20 日區域、原住民立法委員選舉候選 

   人抽籤決定號次、全國不分區及僑居國外國民立法 

   委員選舉候選人名單公告之政黨號次抽籤。 

17、113 年 1 月 2 日公告立法委員選舉候選人名單。 

18、113 年 1 月 3 日至 1 月 12 日辦理立法委員選舉候選

   人公辦政見發表會等。 

19、113 年 1 月 13 日投票、開票。 

20、113 年 1 月 19 日前公告總統、副總統及立法委員選

   舉當選人名單。 

21、113 年 1 月 25 日前致送總統、副總統及立法委員 

   選舉當選證書。 

  八、工作報告： 

 第一組：為因應 113 年中央公職人員選舉，本會召開及參 

    加中央選舉委員會各項會議如下： 

    (一) 2 月 22 日參加研商第 16 任總統副總統及第 

       11 屆立法委員選舉第 1 次選務工作協調會議。 

    (二) 5 月 31 日參加研商第 16 任總統副總統及第 

       11 屆立法委員選舉第 2 次選務工作協調會議。 

    (三) 5 月至 6 月本會及區公所選務幹部計 8 人，分

      4期至中部地方研習中心參加 112年選務幹部

      研習班研習。 

    (四) 7 月 31 日參加研商第 16 任總統副總統及第 

       11 屆立法委員選舉第 3 次選務工作協調會議。 

    (五) 8 月 16 日至新北市八里興安興業有限公司溶 

      漿銷毀「111 年地方公職人員選舉選舉票及憲

      法修正案公民複決公投票」。 

    (六) 9 月 5 日參加研商第 16 任總統副總統及第 11 

      屆立法委員選舉業務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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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9 月 20 日分 2 場次（上、下午各 1 場次）辦 

      理第 16 任總統副總統及第 11 屆立法委員選 

      舉投開票所主任管理員訓儲講習。 

    (八) 本會調用兼職人員及各區選務作業中心成立 

      辦理選務期間自 112 年 9 月 16 日起至 113 年

      2 月 15 日止，共計 5 個月。 

    (九) 第 16 任總統副總統及第 11 屆立法委員選舉，

      本市七區擬設置 285 個投開票所。 

    (十) 第 16 任總統副總統及第 11 屆立法委員選舉，

      本市擔任投開票所工作人員共計約 3,000 人 

      (不含監察員及警衛人員)，至 8 月底止已完 

      成招募 90 %。 

 

    第四組： 

   本會辦理第 16任總統、副總統及第 11屆立法委員選舉，依

   據中央選舉委員會 112年 6月 30日中選法字第 1123550193號函

   規定，本會選舉期間得設置監察小組委員 25人，除 5位常任委

   員外，另遴聘監察小組委員 20人，本會為使監察業務能符合公

   平、公正、公開原則，援例部分監察小組委員之遴聘係由各主要

   政黨推薦，本次計有民主進步黨推薦 2名、中國國民黨推薦 2 

   名、台灣民眾黨推薦 1名、時代力量推薦 1名。其餘由本會推薦

   本市地方公正人士擔任，相關人選已函報中央選舉委員會聘任，

   聘期自 112年 10月 1日至 113年 1月 31日止，為期 4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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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討論提案： 

 

案 號 第 1 案 

基 隆 市 選 舉 委 員 會 第  2 8 9  次 委 員 會 議 提 案 單 

提 案 單 位 第 一 組 

案 由 
擬訂「第 16 任總統副總統及第 11 屆立法委員選舉，本會

委員督導區域配置」草案，請審議。 

 

說 明 

一、為期選務作業嚴守公平、公正、公開之原則及開票統

計正確、迅速，擬編訂委員分區執行職務分配表，請

各位委員不定期前往督導。 

二、委員督導區配置如下： 
 

職稱 姓名 督導區 

主任委員 方定安 全市各區 

委員 謝月霞 中正區 

委員 周國良 信義區 

委員 許清坤 
仁愛區 

委員 鍾孟仁 

委員 鄭錦洲 中山區 

委員 黃丁風 安樂區 

委員 王治明 暖暖區 

委員 周  春 七堵區 

 

三、經委員會審定後，函知各區選務作業中心。 
 

決 議 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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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號 第 2 案 

基 隆 市 選 舉 委 員 會 第  2 8 9  次 委 員 會 議 提 案 單 

提 案 單 位 第 一 組 

案 由 
擬訂「第 16 任總統副總統及第 11 屆立法委員選舉，

本市選務工作進行程序表」草案乙份，請審議。 

 

說 明 

一、本進度表依據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及中央選舉委員會

所訂進度表及本會業務需要編訂。 

二、經委員會審定後，函知本會各組室及區選務作業中心

遵循辦理。 

決 議 照案通過。 

 

案 號 第 3 案  

基 隆 市 選 舉 委 員 會 第  2 8 9  次 委 員 會 議 提 案 單 

提 案 單 位 第 一 組 

案 由 
擬訂「第 16 任總統副總統及第 11 屆立法委員選
舉，本會及各區選務作業中心辦理選務經費核支

應行注意事項」草案乙份，請審議。 

 

說 明 

本案經委員會審定後，即函送本會各組室及各區 

選務作業中心遵循辦理。 
 

決 議 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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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臨時動議： 

謝委員月霞： 

   上次選舉有發生民眾將選票攜出投票所或撕毀選票之情

事，民眾雖確知行為違法卻不知相關罰則，建請於辦理選務

工作期間加強宣導，務必使選民瞭解完整法律概念，謝謝。 

 主席方主任委員定安發言：  

   按照謝委員之提醒，本會是否有具體之宣導作為？ 

 林組長陳儒：  

   各投開票所均有印刷「不得撕毀選票」之字樣與罰則，

本會將請各區選務作業中心再加強宣導。 

 張總幹事淵翔發言： 

   民政處也會就謝委員提出之攜出或撕毀選票罰則加強宣

導，將透過市府官方 FB 及 Line@主動傳給民眾，讓民眾口耳

相傳。 

 許委員清坤：  

   如方才林組長所提，在投開票所會張貼各項標語提醒民

眾相關違法事項。問題在於：這些提醒標語究竟張貼於何處

較恰當？我認為：把標語單獨張貼於入口醒目處，由於投票

所入口通常有工作人員查驗身分證，民眾抬頭即可清楚看見

提醒標語，位置方面會較為理想。 

 鄭副總幹事錦濃： 

   本會於選舉前約十天左右將召開記者會，預計將本項目

列為重點宣導事項，請記者一併納入新聞稿中，謝謝。 

 決議:1.「不得撕毀選票」之標語，於布置投開票所時，應 

           張貼於民眾易看見之顯著處。  

        2. 利用多元管道加強宣導上述事項，避免投票民眾觸 

           法。 

十一、散會: 16 時 30 分          


